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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股权交易定价公允性、商业合理性
2022年 3月，公司收购上海鹄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滉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计持有的青岛昌运盛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100%股权(核心资产为山东嘉泰 49%股权)，交易
作价 11.2亿元。 青岛昌运盛轨道交通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山东嘉泰评估基准日近期财务数据具体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6月 30日

资产总计 37,415.63 74,270.51 83,696.17

负债总计 12,469.89 26,254.88 22,921.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945.74 48,015.62 60,774.39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6月

营业收入 47,923.83 56,696.59 33,644.06

利润总额 18,937.75 26,537.29 14,618.97

净利润 16,286.81 22,738.19 12,597.91

注：2019年、2020年、2021年 1-6月财务数据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
了无保留意见。

公司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浙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根据浙
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浙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0023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21年 6月 30日山东嘉泰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60,774.39万元（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21,242.55 万元，收益法预测的关键参数
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7-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营业收入 34,307.94 72,936.56 75,895.06 78,167.56 79,762.56 79,932.56

利润总额 14,720.53 30,082.85 30,762.60 31,216.11 31,564.55 31,589.35

净利润 12,591.53 25,886.86 26,476.78 26,873.60 27,176.54 27,199.39

折现率 11.62% 11.62% 11.62% 11.62% 11.62% 11.62%

本次对于未来年度财务数据预测是山东嘉泰管理层以 2019年度－2021年 1-6月的经营业绩为基
础，结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面临的机遇及风险等做出的，符合评估基准日时点企业经营实际及发展
趋势。

近几年涉及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收购中国铁路行业相关公司已公告的并购案例的折现率取值情况
如下：

上市公司简称 证券代码 定价结果 / 评估结论
（万元） 标的公司 评估基准日 折现率

思维列控 603508.SH 300,355.22 蓝信科技 2018年 3月 31日 11.20%

中铁工业 600528.SH 294,123.42 中铁装备 2015年 9月 30日 11.14%

高新兴 300098.SZ 110,951.16 创联电子 2015年 2月 28日 12.47%

世纪瑞尔 300150.SZ 50,300.00 北海通信 2016月 10月 31日 12.20%

佳讯飞鸿 300213.SZ 47,000.00 六捷科技 2016月 10月 31日 12.51%

远望谷 002161.SZ 61,534.52 龙铁纵横 2017年 12月 31日 11.28%

国泰集团 603977.SH 81,639.74 太格时代 2019年 3月 31日 11.43%

红相股份 300427.SZ 113,084.71 银川卧龙 2016年 9月 30日 11.39%

运达科技 300440.SZ 59,003.02 运达电气 2021年 6月 30日 10.50%

平均值 11.57%

标的公司 11.62%

以上可比案例的折现率平均数为 11.57%，而本次折现率取值为 11.62%，高于相对平均数，取值较
为谨慎合理。

近几年涉及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收购中国铁路行业相关公司已公告的并购案例的市盈率情况如
下：

证券代码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市盈率

603508.SH 思维列控 蓝信科技 高速铁路运行监测与信息管理 17.77

600528.SH 中铁工业 中铁装备 盾构及硬岩掘进机产品、隧道施工辅助设备及配套服务 11.13

300098.SZ 高新兴 创联电子 铁路行车安全系统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12.19

300150.SZ 世纪瑞尔 北海通信 铁路及地铁轨道交通乘客资讯系统产品和通信系统产品 12.58

300213.SZ 佳讯飞鸿 六捷科技 铁路通信行业安全监测领域解决方案提供商 15.41

002161.SZ 远望谷 龙铁纵横 高铁等轨道交通机车的维修产品、信息化与配套服务 16.19

603977.SH 国泰集团 太格时代 轨道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工程和信息化工程业务 13.61

300427.SZ 红相股份 银川卧龙 生产铁路牵引变压器、电力变压器及箱式变压器等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及相关服务 12.56

300440.SZ 运达科技 运达电气 专注于干线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电气保护与控制领域 11.22

平均值 13.63

山东嘉泰 8.55

注：主要估值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同行业市场可比交易市盈率=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可比公司承诺期第一年

净利润；
（2）山东嘉泰市盈率=本次交易评估值/山东嘉泰基准日后第一年净利润。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市盈率为 8.55，低于同行业市场可比交易的平均值 13.63，处于同行业市场

可比交易市盈率合理变化范围内，本次交易评估及定价情况较为谨慎合理。
山东嘉泰为公司控股下属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各型动车座椅，具有动车座椅设计开发、生产制造、

产品销售等完整的产业链，是一家获得和谐号、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客室座椅全品种牌照资质的核心
供应商。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全面合并山东嘉泰的收入及利润，为公司全面开展轨交座椅领域打好基
础，有利于公司提高综合竞争实力。

综上所述，公司收购青岛昌运盛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100%股权(核心资产为山东嘉泰 49%股权)交
易定价具备公允性、商业合理性。

（二）股权收购完成当年即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股权交易定价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6月 30 日， 当时公司管理层认为收购青岛昌运盛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 100%股权(核心资产为山东嘉泰 49%股权)，有利于公司全面合并山东嘉泰的营业收入
及经营利润，考虑到山东嘉泰在高铁座椅新造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同时考虑座椅的生命周期，
山东嘉泰供货的高铁座椅即将进入高级修，庞大的存量检修市场将会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机遇，
本次收购将会为公司全面开展轨交座椅领域打好基础，有利于公司提高综合竞争实力。 本次收购对于
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是基于 2019年至 2021年 1-6月经营业绩的基础上做出的， 站在评估基准日时
点未来预测是合理、具备可实现性的。

2021年度山东嘉泰实现了股权收购评估时点的盈利预期，但在 2022 年度业绩大幅下滑，山东嘉
泰管理层结合 2022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和行业最新变化情况于本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对预测期盈利
预测进行了调整，具体原因如下：

（1）受铁路旅客发送量大幅降低影响，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滑，铁路装备投资低迷，2022 年全
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109亿元，为 2013年以来最低。 2022年度持续受宏观经济需求收缩、预期
转弱对轨道交通行业影响显著， 轨道交通客运量减少， 下游客户需求放缓订单数量减少以及项目招
标、交付进度的延迟，使得 2022年度新造座椅销售收入呈现大幅下滑。

（2）目前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调整了原定的高铁设备检修方式,把二三四级修改为状态修,
即取消了按使用里程统一检修的方式，采取了出现不适合使用状态后才修理的方式，车辆不需要返厂
修理，铁路局即可进行检修的模式。 持续受宏观经济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对轨道交通行业影响显著，轨
道交通客运量减少，十八个铁路局动车所实行“以换代修”的方式，即运行的动车组达到检修期后，直
接返库封存，用其他动车组替代，直接导致 2022年度检修市场采购需求下滑。 整体车辆装备修程的进
一步拉长，使得未来年度检修服务及配件销售业务开展预期较收购时预期有所下降。

（3）产品交付数量大幅下滑使得固定成本分摊增加；同时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集采定价
制约的影响，以及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 2022年度毛利率较收购时点预测数据大幅下滑。

综合以上分析，在 2022年业绩未达预期的前提下，山东嘉泰管理层结合历史经营数据，对宏观经
济、 行业市场的分析判断及自身具体经营最新状况等影响因素于年度减值测试时对预测期盈利预测
等进行调整, 符合山东嘉泰经营实际及发展趋势，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2022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是合理
的。

（三）股权收购评估和商誉减值测试的各项关键参数差异情况及其确定依据、预测参数变化原因
股权收购评估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关键参数包括预测期、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成

本、毛利率、经营费用、折现率等，各参数具体数据及对比如下:
股权收购评估预测期为 5 年 1 期，2022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期为 5 年，鉴于可比性，对两次预

测涉及的相同年度数据对比如下：
1、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成本、毛利率、经营费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关键参数差异

项目 2021年
（审定）

2022年
（审定）

2023年
（预测）

2024年
（预测）

2025年
（预测）

2026年
（预测）

2027年
（预测）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 业 收
入 68,057.66 13,033.56 29,950.00 38,325.00 45,724.75 50,084.99 53,167.27 105.66 -59,903.00 -45,945.06

营 业 收
入增 长
率

20.04% -80.85% 129.79% 27.96% 19.31% 9.54% 6.15% 0.19% -88.19% 125.73%

营 业 成
本 32,912.33 8,121.87 19,879.20 24,790.87 29,400.28 32,205.83 34,162.25 -26.14 -29,003.63 -19,367.88

毛利率 51.64% 37.68% 33.63% 35.31% 35.70% 35.70% 35.75% 0.11% -11.42% -14.66%

销 售 费
用 1,488.65 1,555.22 1,529.84 1,569.65 1,610.27 1,652.41 1,695.53 -142.48 -118.07 -173.43

管 理 费
用 1,172.37 1,011.10 962.29 982.60 990.64 1,003.51 1,015.27 -18.04 -30.82 -101.77

研 发 费
用 1,760.41 1,500.91 1,093.10 1,289.86 1,462.04 1,567.70 1,642.97 -15.96 -858.85 -1,357.07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 6月 30日评估基准日股权收购

项目
2021 年 1-6
月
（审定）

2021 年 7-12
月
（预测）

2021年
（预测）

2022年
（预测）

2023年
（预测）

2024年
（预测）

2025年
（预测）

2026年
（预测）

营 业
收入 33,644.06 34,307.94 67,952.00 72,936.56 75,895.06 78,167.56 79,762.56 79,932.56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18.68% 19.85% 19.85% 7.34% 4.06% 2.99% 2.04% 0.21%

营 业
成本 15,953.64 16,984.83 32,938.47 37,125.50 39,247.08 40,922.98 42,064.55 42,138.99

毛 利
率 52.58% 50.49% 51.53% 49.10% 48.29% 47.65% 47.26% 47.28%

销 售
费用 421.47 1,209.67 1,631.13 1,673.29 1,703.27 1,734.01 1,765.05 1,797.03

管 理
费用 696.48 493.92 1,190.41 1,041.92 1,064.06 1,081.45 1,097.21 1,121.11

研 发
费用 1,186.66 589.71 1,776.37 2,359.76 2,450.17 2,534.76 2,585.19 2,598.35

（1）盈利预测关键参数差异分析
2021年 6月 30日评估基准日股权收购时，山东嘉泰管理层结合历史经营数据和业务拓展情况预

计 2022 年实现收入 72,936.56 万元，实际实现收入 13,033.56 万元，差异额为 59,903.00 万元，较 2021
年度大幅下降。 2022年度因行业投资规模的下降、下游客户需求放缓订单数量减少以及项目招标、交
付进度的延迟营业收入大幅下滑。

2022 年度实际综合毛利率为 37.68%， 低于收购预测毛利率 49.10%和 2021 年实际毛利率
51.64%，主要是产品交付数量大幅下滑使得固定成本分摊增加；同时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集
采定价制约的影响，以及产品结构的变化所致。

因营业收入大幅下滑，2022年度营业成本相应下降；2022 年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实际发生额较
收购预测金额差异较小；2022年度实际研发费用较收购预测研发费用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下游客户
需求放缓订单数量减少以及项目招标延迟导致研发项目投入降低所致。

（2）盈利预测调整合理性及确定依据
在 2022年业绩未达预期的前提下，山东嘉泰管理层结合历史经营数据，对宏观经济、行业市场的

分析判断及自身具体经营最新状况等影响因素于年度减值测试时对预测期盈利预测等进行调整,符合
公司经营实际及发展趋势，各年预测期业绩预测存在合理差异。

（3）折现率
两次评估可比上市公司选取完全一致，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税后折现率为 10.30%，与 2021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股权收购评估折现率相比，降低 1.32%，主要系无风险报酬率、市场风险溢价、

Beta系数降低所致。 具体如下:

项目 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2021年 6月 30日评估基准日股权
收购 差异

无风险报酬率 2.83% 3.08% -0.25%

市场风险溢价 5.93% 6.88% -0.95%

Beta系数 0.8375 0.8780 -0.0405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50% 2.50% 0.00%

资本结构 D/E 0.00% 0.00% 0.00%

综合所得税率 15.75% 15.00% 0.75%

税后折现率 10.30% 11.62% -1.32%

折现率差异分析：
上表中,税前折现率系税后折现率迭代形成，无风险报酬率、Beta 系数、市场风险溢价受评估基准

日后到期的长期国债的年到期收益率、可比公司相关数据及市场变化等影响，产生合理差异。
（四）预测参数变化和对股权收购评估结果的影响
股权收购评估与 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两次评估基准日不同，股权收购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

月 30日，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12月 31日；股权收购时点的盈利预测是山东
嘉泰管理层基于 2020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 2021年下半年业务开展情况所做出的预判；而 2022 年度
商誉减值测试时点的盈利预测是山东嘉泰管理层根据 2022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结合对宏观经济、行
业市场的分析判断及自身具体经营最新状况等影响因素做出的调整预测， 符合山东嘉泰最新的经营
实际及发展趋势。

2022年商誉减值测试预测参数较股权收购时预测参数发生变化， 但不会对股权收购评估结果产
生影响。

（五）穿透核查交易对方股权情况
公司通过工商信息资料，穿透核实交易对方的股权基本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第一层

名称 /姓名 名称 /姓名 股权比例 /出资比例

菏泽合兴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雪生 99%

梁邦平 1%

菏泽昌盛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罗艳华 60%

谭福文 40%

上海鹄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罗艳华 79.898%

谭福文 20.102%

上海滉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罗艳华 79.898%

谭福文 20.102%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前述交易方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1、菏泽合兴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菏泽昌盛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存在历
史关联关系，具体说明如下：

（1）菏泽合兴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 10月，在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山东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嘉泰”）51%股

权时，由于菏泽合兴执行事务合伙人刘雪生在近 12个月内曾持有华铁股份子公司北京全通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少数权益股东北京永隆昌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菏泽合兴构成上市公司关联方。

（2）菏泽昌盛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 10月，在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山东嘉泰 51%股权时，菏泽昌盛合伙人罗艳华、谭福文持有

华铁股份子公司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少数权益股东北京永隆昌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菏泽昌盛与上
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上海鹄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滉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具体说明如下：

2020年 3月 8日北京永隆昌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变更为刘娟、陈爱华，原合伙人罗
艳华、谭福文退出。

2022年 3月，上市公司收购青岛昌运盛 100%股权（即山东嘉泰剩余 49%股权），交易对方上海鹄
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上海滉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市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综上，上市公司于 2019年收购山东嘉泰 51%交易时，交易对方菏泽合兴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菏泽昌盛轨道交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并已
履行了相关的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于 2022年收购青岛昌运盛 100%股权（即山东
嘉泰剩余 49%股权）时，根据相关规则，交易对方上海鹄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滉海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公司未发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六）山东嘉泰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方承诺，山东嘉泰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6,149.76 万元、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不低于
21,514.80万元、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不低于 25,070.55万元（“承诺净利润”）。

山东嘉泰承诺期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山东嘉泰公司于 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62,868,075.98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162,862,614.06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大于盈利承诺金额 1,365,014.06 元，完成比例为
100.85%。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2020]
004458号】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山东嘉泰公司于 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227,381,923.47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226,996,247.45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大于盈利承诺金额 11,848,247.45 元，完成比例为
105.51%。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2021]
005274号】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山东嘉泰公司于 2021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260,269,659.39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259,869,547.96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大于盈利承诺金额 9,164,047.96 元，完成比例为
103.66%。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2022]
008313号】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综上所述，山东嘉泰承诺期实现的业绩真实，且不存在舞弊情形。
4、报告期，你公司应收山东嘉泰 18,550.00 万元，截至期末仍有余额 8,972.00 万元,性质为非经营

性往来。 请说明相关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形成时间、原因、资金用途、期限、期后回款情况，
是否涉及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等。

【公司回复】
本报告期，公司支付山东嘉泰内部往来款 18,550.00 万元，收到山东嘉泰还款 9,578.00 万元，期末

应收山东嘉泰余额为 8,972.00万元，相关款项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支付往来款 收回往来款

支付原因 资金用途 期限

支付日期 支付金额 收回日期 收回金额

2022-4-13 2,400.00 2022-6-2 2,900.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

一年以内

2022-5-6 1,120.00 2022-7-4 1,000.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支付供应商采购款 一年以内

2022-6-27 1,600.00

2022-6-30 2,525.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支付供应商采购款 一年以内

2022-6-27 980.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支付供应商采购款 一年以内

2022-7-19 820.00

2022-9-26 1,200.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 一年以内

2022-7-19 900.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 一年以内

2022-9-27 1,200.00 2022-11-28 953.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支付企业所得税 一年以内

2022-9-20 1,000.00 2022-9-23 1,000.00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 一年以内

2022-9-6 2,500.00 截至回函日尚未还款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一年以内

2022-9-2 2,500.00 截至回函日尚未还款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一年以内

2022-10-19 400.00 截至回函日尚未还款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 一年以内

2022-10-19 300.00 截至回函日尚未还款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 一年以内

2022-10-19 900.00 截至回函日尚未还款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 一年以内

2022-10-26 100.00 截至回函日尚未还款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支付供应商采购款 一年以内

2022-11-9 1,830.00 截至回函日尚未还款 支持子公司日常运
营

子公司偿还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 一年以内

支付金额合计 18,550.00 收回金额合计 9,578.00

2022年 3月 3日，公司完成收购青岛昌运盛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山东
嘉泰成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述公司与山东嘉泰往来款发生在其成为全资子公司之后，属于上市
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往来，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6.1.1条关于豁免认定财务资助的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公司与子公司的相关用款流程均严格按照公司内部资金审批程序执行。 山东嘉泰期后将通过其
日常经营业务回款偿还公司往来款项。

5、你公司于 2021年 2月以 1,507.50万元收购湖南科瑞博 23.21%股权，2021 年 4 月增资 3,683.27
万元后持有 51%股权。报告期你公司全额计提商誉减值 2,923.29万元。请补充披露收购湖南科瑞博的
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方及关联关系、定价依据、增值率、合同主要条款、是否存在未履行审议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结合报告期全额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说明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及
公允性。

【公司回复】
（一）收购博科瑞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方及关联关系、定价依据、增值率、合同主要条

款、是否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1、交易背景概述
湖南博科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科瑞）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先生领衔于 2014

年 6月创建于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高铁、机车、地铁及磁浮等轨
道交通领域制动材料的高科技企业，以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性能
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轻质高强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为支撑，在粉末冶金领域
多年理论沉淀和产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创新研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
具备持续创新能力。 已获得和谐号 CRH3C、CRH380B、CRH380BL、CRH380CL、CRH380BJ、CRH380D、
CRH1A-A、CRH1E、CRH1B（动车）、CRH1E（动车）、CRH1A-250(动车)等十一个车型的 CRCC 产品认
证。及适用于复兴号标准动车组 CR400AF、CR400BF、CR300AF、CR300BF四个车型的 CRCC产品试用
证书，进入装车运用考核阶段。

公司在与博科瑞原有股东方达成初步意向后， 严格按照公司投资流程聘请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尽
职调查及审计工作，并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基础上与股权出让方就交易对价达成意向。 由
于股权出让方为国资控股， 股权转让交易按照国资转让要求严格履行了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进
场交易流程，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等相关交易文件。

2021年 3月 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亚通达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以现金方式收购湖南新材料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湖南博科瑞 23.2112%股权，交易对价为 1,507.50 万元，
后又于 2021年 4月 25日通过增资扩股方式达到持有博科瑞 51%股权，成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2、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湖南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材料基金”）的基本情况如

下：

企业名称 湖南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574319416T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博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4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1-05-10

经营期限 2011-05-10�至 无固定期限

财产份额结构

持有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5,100 20.08%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9.69%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9.69%

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15.75%

长沙高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3,000 11.81%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3,000 11.81%

湖南博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1.18%

注册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松路 500号湖南博云新材料产业化基地检测中心 204号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以上经营范围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
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对方新材料基金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定价依据及增值率
根据沃尔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尔森评报字（2020）第 1328 号《资产评估报

告》，以 2020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湖南博科瑞全部权益价值
为 6,490.00万元，增值率为 1,308.66%。

4、合同主要条款
（1）产权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第一条 产权交易的标的
湖南博科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3.2112%股权(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5 万元)。
第二条 产权交易的价格
人民币壹仟伍佰零柒万伍仟元整。
第五条 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经甲、乙双方协商约定，采用如下方式处理：转让前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

续享有和承受。 新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或者享有其对标的企业的义务或权利。
第九条 权证的变更
经甲、乙双方协商和共同配合，由甲方在湖南省国资委产权管理处出具《产权交易鉴证复核通知

书》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增资协议主要条款
2.1 本次增资
2.1.1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4,329.8081 万元，各方同意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455.51万元并由投资人认缴。 投资人同意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 3,683.2719万元，其中 2,455.5146
万元用于认购目标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即 1,227.7573 万元全部计入目标公司
的资本公积金。 各方承认，该增资款体现了《审计报告》中目标公司所有者权益 460.722968万元。

2.1.2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投资人 2,455.51 51.0000%

云瑞投资 1,735.00 25.5699%

中开创投 600.00 8.8426%

粉冶中心 567.41 8.3623%

姚萍屏 180.18 2.6554%

中大资产 126.72 1.8676%

韦伟峰 115.50 1.7022%

合计 6,785.32 100%

2.2 放弃优先认购权
原股东同意投资人按照本协议条款和条件认缴增资， 并特此明确放弃对本次增资所享有的任何

优先认购权。 5、是否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内部审议流程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投资决策流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 公司已在 2021年年
报中涉及子公司重大事项内容中对并购事项进行了相关说明， 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的情形。

（二）结合报告期全额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说明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及公允性
1、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分析
上市公司既定战略是打造“国际化的轨道交通核心零部件大平台”，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是轨道

交通核心零部件之一。 公司通过对湖南博科瑞进行深入调研和内部审议后，认为取得湖南博科瑞的控
股权，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体系，一方面，公司能够借助湖南博科瑞的资质认证和技术实力进入动
车组闸片市场，扩充产品线，提升技术壁垒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控股湖南博科瑞，公司可以
开展大交通领域内的产品横向拓展，将产品延伸至轨道交通的机车、地铁、磁悬浮等制动材料领域，未
来进一步拓展至商用车制动材料领域。

综上， 公司认为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取得湖南博科瑞 51%控股权的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既
定战略，具备商业合理性。

2、交易的公允性分析
公司收购湖南博科瑞的交易的交易对方不是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交

易对价的定价依据是参照了沃尔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出具的沃尔森评报字（2020）第 1328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而进行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 符合
评估基准日时点企业经营实际及发展趋势。

湖南博科瑞 2022年营业收入较 2021年大幅下滑，考虑湖南博科瑞 2023 年集采未中标且闸片维
修业务订单签约推迟等因素，湖南博科瑞预计盈利预测较上一年仍有较大幅度减少，造成采用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结果为负数。 就此情况，资产评估师与湖南博科瑞管理层和执行审计业务的注册会
计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多方均确信采用成本法确定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远
高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故 2022年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可收回金额，因
此造成 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和 2021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形成较大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司所处铁路装备行业受宏观经济、行业投资、下游客户设备采购需求
等因素影响较大，公司面对各类风险及挑战及时进行战略计划和业绩预测的调整,以尽最大努力提高
预期的准确性。2022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是基于铁路行业投资、旅客出行频次逐步恢复的最新形势
下确定的未来经营策略和计划的调整所得出的结论。 2022年度商誉减值计提符合相关公司经营实际
及发展趋势。

6、根据你公司《2022 年度业绩预告》，你公司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计 17 亿元至 19 亿元，与
你公司实际计提数存在较大差异。 请结合前述问题，进一步说明出现相关差异的具体原因，你公司商
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充分性、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23年 1 月 31 日发布《2022 年度业绩预告》，业绩预告披露需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约为

17亿元至 19亿元。 公司于 2022年度进行初步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未来年度经营业绩，具体考虑因
素如下：

（1）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2022年 12月份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2022 年全年铁路运输
累计旅客发送量达 167296万人， 比上年同期下降 35.9%；2022年全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
710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1%，创 2013年以来最低。

（2）2022年度宏观经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对轨道交通行业影响显著，公共交通工具使
用频次降低,轨道交通客运量减少，行驶列车数量下降，行业景气下滑。 下游客户需求放缓订单数量减
少以及项目招标延迟、项目产品延期交付，造成相关公司 2022年营业收入大幅下滑。

（3）2023年 1月为社会全面放开伊始，全社会及铁路行业投资对于放开后的影响尚处于观望和评
估中，行业投资政策、采购需求尚不明确。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发布《2022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 110,823.24 万元，与
《2022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商誉减值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在此期间铁路行业及市场发生诸多变化，具
体变化如下：

2023年 4月，客观因素对的旅客出行的不利影响大幅减弱，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2023 年 3 月
份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2023年 1-3月铁路运输累计旅客发送量达 78944万人， 比上年同期
增长 67.7%；2023年 1-3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 11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7%。

国铁集团在 4月 4日召开的经营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优质高效推进铁路建设，确保完成上半年投
资目标。 加大铁路建设投资完成力度，确保川藏铁路建设高质量推进，确保“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
的 102项重大工程中的铁路项目顺利实施。就 2023年铁路建设任务，国铁集团提出，2023年要全面完
成国家铁路投资任务，高质量推进川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投产新线 3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500
公里。

基于上述行业及市场变化，并结合在手订单等最新情况，公司管理层适当修正了资产组的未来年
度盈利预测水平，同时聘请外部的专业评估机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最终确定 2022 年度计提商誉减
值 110,823.24万元，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准确、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7、全面核查并说明你公司近三年重大交易，尤其是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定价是否公允，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资金占用等违规情形。

【公司回复】
经全面核查，2020年至 2022 年，公司及子公司重大交易具备商业实质，定价是否公允，不存在利

益输送、资金占用等违规情形。 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1）2019年 10月 12日公司与菏泽合兴、菏泽昌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合计持有的山东嘉

泰 51%股权。
（2）2021年 3月 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亚通达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湖南博科瑞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3.2112%股权，2021 年 4 月 25 日又通过增资扩股方式达到持有湖南博科瑞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成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3）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与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受让通汇资本 21.5%的
国有股权，其中公司受让通汇资本 10%股权。

（4）2022年 3月 1日公司与上海鹄灏、 上海滉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其所持有青岛昌运盛
100% 股权，间接收购山东嘉泰剩余 49%股权。

上述项目有关核查内容情况已在“二”之“3”和之“5”、“八”中作出具体说明。 除此以外，公司近三
年无其他重大交易事项。

三、《会计差错公告》显示，你公司下属子公司在 2020年、2021年同中科恒通（宁夏）新能源储能有
限公（以下简称“中科恒通”）签署的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合同含税金额合计 3.286 亿元不满足收入确
认条件，你公司对此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1、请说明上述业务开展及收入确认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中科恒通与你公司建立业务关系
的时间及近三年的业务发生情况、模式、交易金额，相关业务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具备商业实质，认定
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原因及依据。

【公司回复】
公司与中科恒通(宁夏)新能源储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恒通”)于 2019 年度开始建立业务关

系，主要向其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业务模式为我方根据合同约定将货物交付至约定地点，经客户签
收后，确认销售收入，公司与其近三年的业务情况、交易金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销售产品 调整前
不含税收入金额

(拟)调整后
不含税收入金额

2020年度 太阳能电池组件 37,409.29 2,588.50

2021年度 太阳能电池组件 17,371.57 884.96

2022年度 --- --- ---

合计 54,780.86 3,473.45

公司在 2022年度自查中发现上述交易中存在需更正事项：
（1） 公司在 2022年度自查中发现上述交易中下属子公司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公司在 2020

年同中科恒通签署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型号:隆基 340W）销售合同人民币 1.936 亿元，2021 年同中科
恒通签署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型号:隆基 340W）销售合同人民币 1.35亿元不符合收入确认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
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
经济利益。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1）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2）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
或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3）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
条款；（4）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5）
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公司自查发现上述交易不完全具有商业实质，因此予以更正。
（2）公司在 2020 年同中科恒通签署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型号:东方日升 340W）销售合同人民币

2.29125 亿元，2021 年同中科恒通签署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型号: 东方日升 340W） 销售合同人民币
0.6125亿元需根据新收入准则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2020 年及 2021 年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公司与中科恒通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交易已在
2022年度报告予以更正； 公司与中科恒通需根据新收入准则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的部分拟在下一定
期报告中予以更正。

【会计师意见】
针对以前年度公司与中科恒通的相关业务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我们查阅以前年度

审计工作底稿，以前年度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公司的销售模式、经营模式，结合了解公司及其环境时获取的信息，检查营业收入的确认

条件、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前后期是否一致；
（2）获取重要客户基本信息，对销售客户进行访谈，结合函证程序，了解公司与其交易模式；
（3）获取并检查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例如发票、合同、协议及物流单据等相关文件）。
（4）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我们认为差错更正后，公司存在需根据新收入准则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总额法(调整前) 净额法(拟调整)

收入 成本 毛利 收入 成本 毛利

2020年度 20,276.55 17,688.05 2,588.50 2,588.50 --- 2,588.50

2021年度 5,420.35 4,535.40 884.96 884.96 --- 884.96

2022年度 --- --- --- --- --- ---

合计 25,696.90 22,223.45 3,473.45 3,473.45 --- 3,473.45

上述需调整的事项尚未更正，上述调整不影响当期净利润。
2、中科恒通自 2019年至 2021年均为你公司主要应收账款对象。 请核查报告期及以前年度是否

还存在其他收入虚增情形，中科恒通与你公司资金往来情况，是否存在未归还的逾期款项，是否构成
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与中科恒通（宁夏）新能源储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恒通”）自 2019 年度建立业务关系，

各年度交易金额，应收账款余额及回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调整前
不含税收入金额

(拟)调整后
不含税收入金额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截至回函日回款比例

2019年度 14,601.77 14,601.77 16,500.00 100%

2020年度 37,409.29 2,588.50 38,175.84 100%

2021年度 17,371.57 884.96 18,370.21 100%

2022年度 --- --- --- ---

合计 69,382.63 18,075.23 ---

公司报告期及以前年度与中科恒通除“三”之“1”回复中所述需要调整的事项外，不存在除销售回
款之外的资金往来情况，不存在未归还的逾期款项，不存在构成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公司报告期及以前年度是否还存在其他收入虚增情形，与中科恒通的资金往来情况，是否存
在未归还的逾期款项，是否构成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 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
于：

（1）了解公司的销售模式、经营模式，结合了解公司及其环境时获取的信息，检查营业收入的确认
条件、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前后期是否一致；

（2）获取重要客户基本信息，对销售客户进行访谈，结合函证程序，了解公司与其交易模式；
（3）获取并检查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例如发票、合同、协议及入库单据等相关文件）。
（4）获取与中科恒通往来交易明细，并结合银行存款细节测试检查是否存在与其相关的其他资金

往来情况。
（5）获取并检查期后回款凭证,确认相关收入款项已收回；
（6）查阅以前年度审计工作底稿，复核以前年度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审计结论。
我们未发现 2022年度公司与中科恒通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与其不存在未归

还的逾期款项，不存在其他收入虚增情形；我们未发现以前年度公司与中科恒通存在除销售回款以外
的资金往来情况、至回函日存在未归还的逾期款项。

公司以前年度与中科恒通的上述交易为关联方交易，未在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中披露，期末应收
余额亦未在当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予以披露；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上述交易除已在 2022 年度报告
中进行差错更正外，2020年度及 2021年度还存在需根据新收入准则按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形， 需调
整的具体情况详见“三”之“1”之回复。

四、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349.50 万元，同比下降 69.3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20,699.58 万元，同比下降 529.2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12.96万元。 2023年一季度，你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继续下滑。

1、请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大幅下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你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发生重大改变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如有）。 此外，报告期你公司检修系统业务收
入占比由 10.55%增长至 39.32%。 请说明该业务的开展情况、业务模式、主要客户及收入确认方法，报
告期收入占比明显增长的原因。

【公司回复】
（一）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大幅下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持续经营能力未

发生重大改变。
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两期变动数据如下表：

项目（单位：万元）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57,349.50 186,967.26 -129,617.76 -69.33%

营业成本 39,242.28 101,079.53 -61,837.25 -61.18%

销售毛利 18,107.22 85,887.73 -67,780.51 -78.92%

销售毛利率 31.57% 45.94% -14.36% -14.36%

财务费用 9,262.36 5,440.12 3,822.24 70.26%

资产减值损失 -111,731.69 -11,022.89 -100,708.80 913.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699.58 28,117.89 -148,817.47 -529.26%

1、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减少 129,617.76 万元，同比下降 69.33%，主要由于 2022 年受
到客观不利因素，全年的生产和交付都不达预期，导致很多订单无法按照年初计划执行，影响了当年
度的交付量，加之 2022年整体经济环境受到客观不利因素和国内外市场的影响，整体基建投资延后，
导致铁路市场对新车的采购和后服务市场的检修订单都出现下滑。

2、 公司 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减少 148,817.47 万元， 同比下降
529.26%，主要由于销售毛利下降、财务费用增加及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规模减少及销售
毛利率下降是造成销售毛利减少 67,780.51万元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要产品营业收入及销售毛利率下
降详见“四”之“2” 之回复。

2022 年财务费用较 2021 年增加 3,822.24 万元， 同比上升 70.26%， 主要由于利息费用增加
4,138.15万元，同比上升 55.68%。 2022年公司融资规模加大，造成利息费用同比增长较大。

2022 年资产减值损失较 2021 年增加 100,708.80 万元，同比上升 913.63%，主要由于本报告期商
誉减值准备计提 110,823.24万元。 其中香港通达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1,882.51 万元，山东嘉泰
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6,017.43 万元，湖南博科瑞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923.29 万元。

根据浙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 日出具了文号为“浙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0151号”的评估报告，香港通达及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为 185,792.28万元，当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71,882.51万元。

根据浙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 日出具了文号为“浙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0153号”的评估报告，山东嘉泰及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为 95,166.66万元，当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36,017.43万元。

根据浙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 日出具了文号为“浙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0150号” 的评估报告， 湖南博科瑞及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为
961.22万元，当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2,923.29万元。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项目 香港通达 山东嘉泰 湖南博科瑞

资产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① 177,215,962.16 71,892,670.62 9,760,232.32

分摊至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账面价值② 2,399,531,951.24 1,585,998,114.61 57,319,448.80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③=①+
② 2,576,747,913.40 1,657,890,785.23 67,079,681.12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回收金额④ 1,857,922,800.00 951,666,600.00 9,612,200.00

商誉减值金额⑤（③＞④时，⑤=③-④） 718,825,113.40 706,224,185.23 57,467,481.12

持股比例⑥ 100% 51% 51%

应确认商誉减值金额⑦=⑤*⑥ 718,825,113.40 360,174,334.47 29,232,91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7,184.81 232,182.47 -114,997.66 -49.5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4,748.26 62,837.40 51,910.86 82.6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2,043.42 295,452.96 -63,409.54 -21.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9,238.98 117,995.06 -68,756.08 -58.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6,693.52 30,403.33 136,290.19 448.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5,956.38 185,791.76 60,164.62 3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12.96 109,661.20 -123,574.16 -112.69%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由于：1）2022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2021年减少 114,997.66万元，同比下降 49.53%。 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规模下降造成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2）2022年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 2021年增加 136,290.19 万元，同比
上升 448.27%。 具体变动原因详见“四”之“4” 之回复。

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责任方沟通，督促其尽快归还占用资金及占用期间利息，消除对公司的不利
影响。 截至回函日，资金占用方共偿还资金占用金额 1,397.94万元，其中偿还资金占用本金 908.37 万
元，偿还资金占用利息 489.57万元。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是因为存在大额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现金流出，
该情况已得到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期后严格杜绝此类情况发生。 公司后期随着跟进项目陆续签约以
及在手订单的交付，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等措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二）检修系统业务的开展情况、业务模式、主要客户及收入确认方法
按照动车组检修规程，高铁、动车组检修分为五级，其中一、二、三级修为段修，四级修、五级修为

厂修，公司目前承接的检修主要是铁路局及主机厂的厂修（含三级修、四级修、次轮四级修、五级修、次
轮五级修等）。 为配合主机厂属地修要求，截至 2022年底，公司已在青岛、长春、成都、江门、唐山设有
检修基地（ISO/TS22163 体系认证均已覆盖），并在上海、沈阳、广州、长沙、深圳、北京等地设有检修站
点，售后网点遍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 40多个城市。 公司搭建并逐步完善了检修业务开展的平台，
为各铁路局及主机厂提供本地化高级修服务。

检修系统业务的主要客户包括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
限公司、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青岛四方阿尔斯通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等。

检修业务分为检修配件销售及检修业务。（1）检修配件销售业务与普通产品销售业务收入确认方
法一致，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公司在检修配件产品交付给各主机厂或地方铁路
局，完成交货验收，对方通知我方开票后确认销售收入；（2）检修业务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亦属于按
照某一时点确认收入，不符合按照某一时段确认收入的标准。 原因系检修业务的实施在公司生产场地
进行，客户对该产品不具有控制权，且公司未获取就已经完成的工作向客户收取款项的权利，只有在
检修业务全部完成后交付给客户时，才具备向客户收取款项的权利，因此检修业务收入确认方法为交
付且被通知开票时确认收入。

（三）报告期检修业务收入占比明显增长的原因
检修业务收入两期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其中：检修业务收入 占比

2022年度 57,349.50 22,547.76 39.32%

2021年度 186,967.26 19,732.76 10.55%

变动幅度 -69.33% 14.27% 28.76%

由上表可知，检修业务收入占比增长，主要由于公司营业收入规模下降及检修业务收入增加。（1）
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规模下降 69.33%，主要为高铁座椅业务、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业务和辅助电源
系统及配件业务规模下降。（2）检修业务收入增加 14.27%，主要由于报告期除维持原有检修业务规模
订单外，新增了与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重工”）的打磨车进口配件业务订
单。 该业务由各铁路局向金鹰重工下达采购任务，金鹰重工在铁路局统一采购平台“国铁商城”向公司
提交采购订单。 报告期内，公司的检修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2,815.00 万元，其中公司对金鹰重工
确认的检修业务收入为 5,578.25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73%。因此，报告期检修业务收入占比明显
增长。

随着高铁行业新造业务保有量不断攀升，后服务业务将逐年增加，未来检修业务收入在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占比也会逐年上升。

2、报告期，你公司毛利率 31.79%，同比减少 14.25%。 分产品看，高铁座椅、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
检修系统业务毛利率均同比下降。 请说明你公司主要业务毛利率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下滑趋势是
否具有持续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化趋势是否一致。

【公司回复】
（一）公司主要业务毛利率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高铁座椅、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检修系统业务等，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毛利

率分别下降 16.98%、20.83%、18.18%，两期毛利率如下：

产品类型 2022年毛利率 2021年毛利率 变动幅度

高铁座椅 33.65% 50.63% -16.98%

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 24.52% 45.36% -20.83%

检修系统 29.71% 47.89% -18.18%

1、高铁座椅产品毛利率由 50.63%下降至 33.65%，高铁座椅产品主要包括 VIP 商务座椅和普通客
室座椅，其中本报告期由于公司主要为京张线及京雄线生产新智能高铁 VIP 商务座椅，主机厂对 VIP
商务座椅提高了技术参数，公司需同步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致使本报告期新智能 VIP 商务座椅较原标
准 VIP商务座椅生产成本增加，进而 VIP商务座椅毛利率下降。 但随着新智能 VIP商务座椅产量不断
提升，技术逐渐成熟，生产成本会有所下降，使得高铁座椅毛利率整体恢复正常水平。

2、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产品毛利率由 45.36%下降至 24.52%，主要由于本报告期给水卫生系统及
配件产品订单规模下降，较上年同期减少 77.05%，该业务产能未达到饱和状态，分摊成本较以前年度
有所增加，致使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产品毛利率下降。

3、检修系统产品毛利率由 47.89%下降至 29.71%，一方面由于产品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新增
高铁检修产品销售业务毛利率较原传统检修业务毛利率降低所致。 本报告期由于客观不利因素，全国
铁路行使里程降低，检修服务则因为由里程数决定了市场需求，具有较高毛利率的四级、五级修程延
长，使得其检修业务产品结构比重降低。 再者，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对金鹰重工的打磨车进口备件销售
业务，此检修备件业务销售规模占整体检修业务的 24.74%，毛利率约为 18.21%，因此造成整体检修业
务产品毛利率下降。

综上所述，高铁座椅、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检修系统业务毛利率下降具有合理性。
（二）下滑趋势不具有持续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化趋势一致。
首先，轨道交通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2023年一季度，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投资对全社

会投资的有效带动作用，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35.5亿元，同比增长 6.6%。 下一步，国铁集团
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出疆入藏、沿江沿海沿边、西部陆海
新通道等国家战略通道项目实施力度，不断增强铁路网的通达性和覆盖面，积极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其次，高铁新增通车里程稳健增加，后市场发展进入黄金期。 根据 2020年 8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提出的《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到 2035 年全国高铁通车里程 7 万公里左右，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15.5 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 4.2 万公里，即未来 13 年年均通
车超过 2000公里，预计新增里程对应年均所需动车组数量在 200-250组。 动车组增量市场趋于稳定，
但存量市场基数将持续扩大，且上一轮采购高峰期的车辆均步入大修期，庞大的设备保有量催生零部
件后期维保更换需求， 轨交后市场进入黄金发展期， 零部件企业尤其是耗材类零部件企业将充分受
益。

（下转 C52 版）


